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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應屆畢業生聯誼會組織章 

97.10.22 九十七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學務委員會議 審議通過 

101.01.05 一OO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學務委員會議 修訂通過 

101年10月8日 101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學務委員會議 修訂通過 

106年11月9日106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學務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中文全名為「國立東華大學應屆畢生聯誼會」，英文全名「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Graduate Association」，簡稱「畢聯會」或「NDHUGA」（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會址設於國立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第三條 本會為一學年期任務性學生組織，在完成幹部與帳務交接後始正式運作，並與上屆畢

聯會獨立。 

第四條 本會宗旨係「促進應屆畢業生之間的情誼，提供應屆畢業生有關之各項服務」。 

第五條 本會隸屬國立東華大學，為落實學生自決，學校有關單位及師長僅以輔導立場為原

則，本會輔導單位為學生事務處畢業生及校友服務組。 

第二章 會員 

第六條 凡本校具在學學籍資格之應屆畢業生得為本會當然會員，應盡本章程規範之會員義

務，始得享會員權利。 

第七條 會員權利 

一、推派系（所）代表，各系（所）以兩名代表為限。 

二、得罷免系（所）代表。 

三、得應聘為本會幹部。  

四、得透過系（所）代表向本會提供建議。 

第八條 會員義務 

一、會員應繳納會費，其數額由本會決議之。 

二、會員應遵守本會章程及相關之決議案。 

第九條 如有以下任一情形者，得註銷會員資格 

一、未盡會員義務者。 

二、因故未畢業而離校者。 

  

第三章 會員代表 

第十條 各系（所）應屆畢業班應推派系具會員資格之代表兩名，任期一年，如因故出缺或應

聘為本會幹部者，得推選一人遞補。 

第十一條 系（所）代表職權 

一、 有出席本會召開各項會議之義務；如因私人因素以致無法出席者，得委由一名具

會員資格之臨時代表出席會議。 

二、 得代表系（所）參與畢業紀念冊之彙編。 

三、 得代表系（所）向本會提案建議。 

四、 得發起會長不信任案。 

五、 應協助本會推動各項有關會務。 

六、 應代表會員監督畢聯會費的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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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組織架構 

第十二條 會長由全校應屆畢業生投票選出，任期以應屆為限；其權責如下： 

一、為本會最高負責人。 

二、負責組織幹部，統籌內外各項會務。 

三、保管本會財務提領職章、關防、圖記等印鑑。 

四、應定期召開畢業系所代表大會，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五、必要時得對外代表本會以「國立東華大學畢業生聯誼會會長〇〇〇」名義，與本

會有關業務之廠商締定合約，並通知本會輔導單位核查，惟不得以私人名義簽約。 

六、除財務外，會長得依應屆會務需求提名幹部，經本會通過後任命之，任期以應屆

為限。 

七、會長得提案罷免不適任幹部，經本會決議後轉交本校輔導單位覆議，通過後即刻

罷免成立。 

第十三條 會長得提名副會長一名，經本會通過後任命之，任期以應屆為限；副會長應協助會長

推動會內各項事務，必要時代理其職。 

第十四條 會長得提名秘書一名，經本會通過後任命之，任期以應屆為限；秘書應協助正副會長

所交辦之會務。 

第十五條 本會應設有財務一名，由會長指派，任期以應屆為限；其權責如下： 

一、管理、出納本會經費及資產。 

二、協助會長編製及監督預算。 

三、保管本會財務提領私章與郵政存簿儲金簿。 

四、定期將帳目彙編成報表，由會長署名後移交輔導單位備查，且應公開化。 

第十六條 本會應設有畢業紀念冊總編一名，由會長提名，經本會通過後任命之，任期以應屆為

限；其權責如下： 

一、 協助會長辦理應屆畢業紀念冊之彙編、出版等有關事宜。 

二、 得經會長同意後週知系（所）代表召開畢業紀念冊編輯會議。 

  

第五章 會長出缺與罷免 

第十七條 會長出缺時則本會即刻解散，並應於解散後十五日內委由本會輔導單位週知各系（所）

代表召開臨時改選會議，重新選舉新任會長。 

第十八條 會長不信任案，由乙位系（所）代表作為發起人，經全體三分之二以上系（所）代表

連署同意，由發起人將不信任案連同連署書送交本會輔導單位始得罷免案成立，即刻

會長出缺。 

第十九條 會長罷免案依「國立東華大學學生自治會選舉罷免法」進行之。 

  

第六章 會議召集及決議方式 

第十九條 本會召開之畢業系所代表大會與臨時會由秘書擔任紀錄，由會長擔任主席。 

第二十條 第一次畢業系所代表大會應於該學年度上學期開學日起計三十日內召開，並由會長與

其幹部群出席報告該屆會務。除寒、暑假期間外，每學期至少召開乙次畢業系所代表

大會。 

第二十一條 會議之舉行需有半數以上代表出席，始得開會決議。 

第二十二條 會議之各項提案，應由出席之系（所）代表過半數決議通過，始為有效提案。 

第二十三條 系（所）代表若因缺席會議而造成該系（所）權益損者則應由代表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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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經費 

第二十四條 本會經費來源 

一、學校補助款項。 

二、會員繳納之會費。 

三、個人或團體之捐助。 

四、其他合法利益及所得。 

第二十五條 本會得自行分配經費運用，且應於第一次畢業系所代表大會前擬訂應屆經費使用規

劃，以確立應屆會費之數額。 

第二十六條 本會應定期主動向會員公開帳目，並且有隨時接受會員帳目質詢之義務。 

第二十七條 本會經費應儲於校內郵局開立之應屆畢業生聯誼會帳戶，印鑑由會長與財務分別保

管，並應隨時接受本會輔導單位之稽查，除正當事由外不得轉／存入私人帳戶之中。 

  

第八章 移交 

第二十八條 本會應協助下屆畢業生聯誼會會長之產生。 

第二十九條 本會應於應屆畢業典禮後起計十五日內統整當屆會務資料成乙份完整的資料清冊，以

便移交本會輔導單位存參。 

第三十條 前條資料清冊如下： 

一、各幹部職責會務資料 

二、總務資料、印鑑（官印、會章、圖記等） 

三、活動成果報告書 

四、會產清冊 

五、以及其他任何本屆所使用資料 

第三十一條 應屆會長除以口頭書面等方式交接會務給下屆會長外，應於應屆最後一次畢業系所代

表大會上正式宣告新任會長之產生。 

  

第九章 會產 

第三十二條 本會財產僅供會員使用。非會員要借用時，須經過器材長或正副會長同意，並填寫器

材借用單始得使用。若借用時間與本會活動時間衝突，應以本會活動優先使用，已借

出之器材須即刻歸還。 

第三十三條 不管是會員還是非會員使用器材時，若有損壞或遺失器材者，須賠償等價金額或同款

同型號之器材。 

  

第十章 附則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經本會決議通過，呈請學校核准後，正式公佈實施。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之修訂，應由本會三分之二幹部出席，經出席總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修

改章程。 

 

 

 

 

 

- 全文完 - 


